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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甘 01 刑终 173 号 

原公诉机关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墨某甲，曾用名墨乙，男，1988 年 10 月 12

日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汉族，大学文化，文玩饰品经营者，户籍地张

掖市甘州区，住兰州市城关区。因本案于 2016 年 11月 17 日被取保候

审。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审理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

人墨某甲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一案，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作出（2016）甘 0102 刑初 2630 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墨某甲

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审查

上诉理由，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2016 年 1 月 18 日，被告人墨某甲从微信名为“真我盖世”的微信

商家处购买疑似象牙项链一条，用于个人把玩。后该项链被警方查获。

经云南云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述疑似象牙制品项链是哺乳纲长鼻目

象科亚洲象象牙制品，重量为 19.99克，价值为 833 元。亚洲象是国家

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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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认定的证据有：扣押的物证象牙项链一条、案件线索材料、归

案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微信交易记录、快递单、鉴定

意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墨某甲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鉴

于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

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墨某甲犯

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罚金 2000 元；二、随案移送的象牙项链一条，依法没收。 

上诉人墨某甲以不知道购买的是象牙制品、不存在犯罪故意，请求

改判无罪为由提出上诉。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墨某甲于 2016年 1 月 18 日通过网络交易，采

取微信转账付款、快递传送的形式，从微信名“真我盖世”（本名商某

甲）处，以 1300元的价格购买了象牙项链一条，用于个人把玩。同年

9 月 4 日，所购象牙项链被警方发现查获，经鉴定是国家Ⅰ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亚洲象象牙制品，重量 19.99 克，价值 833元。 

认定的证据如下： 

1、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材料、破案经过、抓获经过等，证实兰

州市森林公安局于 2016 年 6 月 30日接到相关线索后，即进行初查，通

过快递单信息找到上诉人墨某甲，经讯问该墨供认购买过疑似象牙链子

一条的事实，并从其处扣押到该项链。经鉴定后于同年 10 月 11 日立案

侦查。11 月 17 日将墨某甲传唤到案。 

2、扣押清单、物证及照片，证实公安人员于 2016 年 9 月 4 日从上

诉人墨某甲处扣押到乳白色直径 0.6厘米的 96 颗疑似象牙项链一条。 



3、鉴定意见，证实查获的上述项链经送云南云林司法鉴定中心进

行野生动物司法鉴定，是哺乳纲长鼻目象科亚洲象象牙制品，重量

19.99 克，价值 833 元。亚洲象是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微信聊天记录、微信交易记录和快递单复印件，其中从上诉人

墨某甲手机中调取的微信截图，证实墨某甲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向微信

名为“象牙”、昵称“正五·真我盖世”（本名商某甲）通过微信转账

支付 1300 元。从刘某甲手机数据中调取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同日

“真我盖世”随即向微信名“哆米”（本名刘某甲）通过微信转账支付

550 元，并告知收件人姓名、地址和购买物品等，即“发件人商

136XXXXXXXX 收件人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街道定西路 103 号八

一宾馆大厅博雅茶庄墨某甲 181XXXXXXXX0.6 一条”；“哆米”当日以

“商”的名义从辽宁省本溪市通过顺丰快递（单号 47196508XXXX）快

递给了兰州的上诉人墨某甲，并将快递单图片发送给了“真我盖世”；

调取的快递单复印件，证实“墨某甲”签收了上述快递。 

5、证人商某甲（微信名“真我盖世”）的证言，证明其 2016 年 1

月开始用“真我盖世”微信名，通过微信从辽宁省本溪市微信名“哆米”

处购买象牙制品倒卖，从中赚取差价，共交易过 30 次左右。具体流程

是先转发供货人在微信圈的野生动物制品图片，购买人看到图片后与自

己联系并通过微信或支付宝付款后，其把要购买的物品、收货地址等信

息告诉供货人，并通过微信或支付宝付款后，由供货人通过顺丰快递发

送给购买人并将快递单号经自己再转告购买人后完成即交易。其中，顺

丰快递一份单号 47196508XXXX 就是其与刘某甲交易象牙制品 26 份中的

一单。 

6、证人刘某甲（微信名“哆米”）的证言，证明其从 2015 年 7 月

开始从越南购买象牙制品，与妻子通过微信上传实物图片，买家或中间



商告知其货物和收货人信息，买家转账后，其通过顺丰快递发货给买家，

并将快递单号通过微信发给中间商。2015 年通过微信认识了微信名

“真我盖世”的商某甲，他也倒卖自己的象牙制品从中赚取差价，与他

共交易 30 次以上。顺丰快递单号 47196508XXXX 是其与商某甲交易中的

一单。 

7、上诉人墨某甲的供述，供认其 2016 年 1 月以来在兰州市经营文

玩饰品，微信名“墨某甲”，手机 181XXXXXXXX，平时加了一些文玩饰

品的微信群和商家为好友。2016 年 1 月 18 日，从微信名“真我盖世”

的朋友圈看到一条 0.6 厘米象牙链子的图片，图片注明是象牙制品，觉

得样子好看，知道是象牙制品，通过微信聊天对方要价 1300 元，未还

价直接通过微信转账付款并告知对方收货地址，次日就收到对方通过顺

丰快递发来的链子，后戴着一直把玩。其个人是经营古玩的，出于喜欢

就买了。该条链子原来 108 颗珠，后因链子断裂，丢失数颗还剩 96 颗。

当时给卖家留的收货人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是真实，收货地址是一个

做茶叶生意的朋友的店面地址，快递也是茶叶店的朋友代签收的。 

上述证据，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宣读、质证和认证，来

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有效，上诉人亦未提出异议，在本院二审期间，

上诉人也未提出新的证据，故对上述证据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墨某甲所提不知道购买的是象牙制品、不存在犯罪故意，

请求改判无罪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墨某甲作为曾接受高等教育的

公民及文玩饰品经营者，应当知道象牙制品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禁止买

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也曾多次供认

明知是象牙制品，基于喜欢而购买，而且还供认当时在微信上看到过图

片并且注明是象牙制品才购买的；现上诉提出不知晓所购物品为象牙制

品与其原供述明显矛盾，且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有理由相信其在购买时



即是为了购买象牙制品，主观上存在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故

意。上诉人墨某甲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明知象牙项链是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以自用为目的购买把玩，其行为构成非

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法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罚金；原判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

害程度，结合自愿认罪的情节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最低刑六个

月，并且适用缓刑，量刑适当。故其所提无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墨某甲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

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柴周鸿 

审 判 员  陈 健 

代理审判员  马 岩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马慧玲 
 


